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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清華大學 114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紀錄 

時    間：114年12月11日(星期四)上午10時10分 
地    點：校本部第二綜合大樓8樓會議室 
主 持 人：巫勇賢教務長 
出席人員：(詳出席情形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林嘉怡 

壹、報告事項 

一、教務處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工作報告。（報告人：巫勇賢教務長） - 附
件 1 

說明：為利議案順利進行及時審議完成，將先進行本議程第貳至肆事項，教務處

各單位提供書面工作報告請參閱附件 1；若會議時間允許，再另以口頭進

行各單位工作報告，爾後並將依此原則進行。 
 

貳、確認 114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紀錄。- 附件 2 

決議：無異議通過。 
 

參、核備事項 

一、案由：「學士班必修科目上課時間四年固定化」課程申請更改上課時間，提請

核備。（提案單位：人社院學士班、中文系） 
說明： 

(一) 本校學士班課程需依標準化上課時間安排，必修科目不得更改上課時間；

如需異動上課時間，須先經系級、院級課程委員會審議，由課務組進行線

上問卷調查全校大學部學生之意見，提送院學士班會議（如含專長必修課

程）、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及教務會議核備方可修改。 

(二) 申請異動科目及原因如下： 

案序 開課單位 科號 科目名稱 上課班別 原上課時間 擬異動時間 

1 人社院學士班 HSS 250100 
考古學導論 
(一、二專必修) 二下→二上 二下 

R3R4Rn 
二上 

R3R4Rn 

2 人社院學士班 HSS 350200 
人類學思潮 
(一、二專必修) 三下 M7M8M9 R3R4Rn 

異動理由說明： 
(1) 自 115 學年度起，人類學程將刪除上學期開設之必修課「人類學的實踐」。調整後，上

學期僅剩一門必修課，而下學期則有三門必修課。因應人類學程整體課程規劃調整，

維持上下學期必修課程之整體均衡，避免必修課程過度集中於單一學期，有助於學生

排課規劃與學習進程之安排，擬將「考古學導論」由下學期調整至上學期開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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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因應人類學程整體教師人力調度規劃，「人類學思潮」課程由黃芊妤老師與方怡潔老師

輪流授課。兩位教師除負責本課程外，尚需兼顧碩士班及博士班等其他課程教學，經老

師討論與協調，兩位教師可長期配合之時段為 R3R4Rn。為維持授課穩定性，避免因教

師開課時段衝突而造成教師更換之風險，故以教師可配合之時段為優先考量，提出「人

類學思潮」上課時間改爲 R3R4Rn。 
(3) 人社院學士班因學制之特殊性，考量本班所開設之主副修必修課程時間，此時段對學

生衝堂影響最小，因此選擇此時段，以免影響同學修課的權利。 
(4) 本案業經 114 年 10 月 28 日人社院學士班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、同

年 11 月 13 日人社院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、同年 11 月 25 日 114
年第 2 次院學士班會議及同年 12 月 2 日 114 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通過。 

案序 開課單位 科號 科目名稱 上課班別 原上課時間 擬異動時間 

3 中文系 CL 1110 
基礎寫作  

(非專長必修) 
一上 R3R4 R3R4Rn 

異動理由說明： 
(1) 本課程為教師帶讀並分析教材、示範寫作方法之後，讓同學實際討論或實作。第三節即

為討論或實作用，三堂課連繫起來，學習與吸收方有一體性。 
(2) 本課程開設於週四第 3、4、n 節，已確認本系在隨後的第 5、6 節均無必修課開設，同學

可以自由運用。若將第三節課挪到其他時間，單獨占用一節，將影響到同學選修其他課

程的權益。  
(3) 本案業經 114 年 11 月 4 日中文系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課程委員會、同年 11 月 13

日人社院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及同年 12 月 2 日 114 學年度第 1
次校課程委員會通過。 

決議：同意核備。 
 

二、案由：擬將「城鄉創生學分學程」名稱調整為「永續城鄉與 ESG 實踐學分學程」，

並更新學程模組內容與學習主軸，以配合本校 USR 結合 ESG 政策推動，

提請核備。（提案單位：人社院學士班）- 附件 3 

說明： 
(一) 依本校「學分學程設置原則」第 2 點：「設置規劃經學程會議通過後，先經

召集人所屬之教學單位逐級課程委員會備查後，由召集單位提案送校課程

委員會審議，並提教務會議核備後公布實施，學程變更時亦同。學程召集

人所屬教學單位為召集單位，學程召集人異動時，召集單位亦隨之調整。」 

(二) 為擴大本學程所涵蓋之議題面向與學生參與，並整合本校永續相關資源，

爰擬將原「城鄉創生學分學程」名稱調整為「永續城鄉與 ESG 實踐學分學

程」。 
(三) 本學程將調整為三大模組：「區域議題探索或永續探究與 ESG 規劃」、「專

業知能提升」及「實踐與創新」，分別對應探索、知能整合與實踐行動三階

段學習路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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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本調整配合本校永續政策方向，強化學程與 USR、ESG 行動之連結，促進

學生將專業知識應用於永續發展實務，提升跨域合作與社會影響力。 

(五) 學程規劃書修正如附件 3。 
(六) 本案業經城鄉創生學分學程 114 年 3 月 26 日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學

程委員會議、同年 6 月 24 日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學程委員會議、同

年 10 月 1 日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學程委員會議通過；同年 10 月 28
日人社院學士班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、同年 11 月 13 日

人社院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備查；及同年 12 月 1 日 114
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通過。  

決議：同意核備。 

 
三、案由：「生物資訊學分學程」擬更名為「生物資訊與生物人工智慧學分學程」，

提請核備。（提案單位：生資所） 
說明： 
(一) 依本校「學分學程設置原則」第 2 點：「設置規劃經學程會議通過後，先

經召集人所屬之教學單位逐級課程委員會備查後，由召集單位提案送校課

程委員會審議，並提教務會議核備後公布實施，學程變更時亦同。學程召

集人所屬教學單位為召集單位，學程召集人異動時，召集單位亦隨之調

整。」。 
(二) 為提高學生修課意願，修改學分學程名稱，使其更貼近學程內容，課程架

構無變動。 

(三) 本案業經 114 年 9 月 30 日生物資訊學分學程會議及同年 10 月 15 日生資

所 114 學年度第 1 次課程委員會通過、同年 11 月 11 日生醫學院 114 學年

度第 2 次課程委員會備查，同年 12 月 1 日 114 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

通過。 

決議：同意核備。 

 
四、案由：廢止「生物產業技術學分學程」案，提請核備。（提案單位：生技所） 

說明： 
(一) 依本校「學分學程設置原則」第 2 點：「設置規劃經學程會議通過後，先

經召集人所屬之教學單位逐級課程委員會備查後，由召集單位提案送校課

程委員會審議，並提教務會議核備後公布實施，學程變更時亦同。學程召

集人所屬教學單位為召集單位，學程召集人異動時，召集單位亦隨之調

整。」。 
(二) 本學程成立於 87 學年度，至今 25 年累計取得證書 64 人。依本校推動之

「跨領域學分學程自評機制」，考量本學程與校內其他系所、學程之內容

高度重疊，且課程架構已不符生物產業及跨領域教育現況與趨勢，爰以提

請廢止本學程，期有助資源整合、避免課程重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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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本案業經 114 年 10 月 23 日生物產業技術學分學程會議及同年 10 月 06 日

生技所 114 學年度第 1 次課程委員會通過、同年 11 月 11 日生醫學院 114
學年度第 2 次課程委員會備查，同年 12 月 1 日 114 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

員會通過。 

決議：同意核備。 

 
肆、討論事項 
一、案由：本校「師資培育評鑑作業規範」第 2、4、7 點修正，提請審議。（提案

單位：師資培育中心）- 附件 4 

說明： 
(一) 本規範業經 113 年 6 月 6 日教務會議通過，於 113 年 7 月 15 日奉校長核

定，今依 114 年 4 月 30 日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函，有關本校師資培育評鑑自

辦評鑑實施計畫書書面審閱意見待釐清問題表，與 114 年 9 月 4 日函有關

本校自辦評鑑機制認定修正後之實施計畫書審核結果意見修正。 
(二) 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、會議紀錄如附件 4。 
(三) 本案經 114 年 11 月 4 日 114 學年度第 1 次師培評鑑執行小組會議及同年

11 月 4 日師培中心第 4 次中心會議審議通過，提經教務會議通過後，送校

長核定後實施。 
決議：無異議通過。 

 
二、案由：本校「教育學程修習辦法」部分條文修正，提請審議。（提案單位：師資

培育中心）- 附件 5 
說明： 
(一) 依據教育部 114 年 7 月 30 日臺教師(二)字第 1142601882B 號函及 114 年 8

月 8 日臺教師(二)字第 1142602277 號函辦理。 
(二) 本案修正重點摘述如下： 

1. 第 12 條、第 13 條：配合教育部「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職前教育注

意事項」第 9 點修正案修正。 
2. 第 7 條：為明確本校各師資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培育系所（包含減列

及更名）修正程序，增列相關文字。 
3. 第 23 條：因應本次修正案，敘明修正後法規適用對象。 

(三) 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、會議紀錄如附件 5。 
(四) 本案業經 114 年 10 月 20 日 114 學年第 1 學期第 2 次中教會議、同年 10 月

29 日 114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國民小學教育學程暨其它師資類科教育學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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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及同年 11 月 4 日師培中心 114 學年第 4 次中心會議審議通過，提經教

務會議通過後，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。 
決議：無異議通過。 

 
三、案由：本校「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架構表實施要點」第 4、5、

8 點修正，提請審議。（提案單位：師資培育中心）- 附件 6 
說明： 
(一) 依據教育部 114 年 4 月 11 日臺教師(二)字第 1142600648B 號函及 114 年 9

月 3 日臺教師(二)字第 1142601488 號函辦理。 
(二) 為提升學生修讀師培課程意願，並降低師資生修習師培課程學分數負擔，

教育部修正「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架構表實施要點」第

6 點為：「專門課程科目與教育專業課程科目，不得重複採認學分。」，刪除

原「共同課程及通識課程，不得重複採認學分」規定。 
(三) 爰以配合修正本要點第 5 點為：「各領域專門課程採認及抵免原則如下：

(一)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之學分不得重複採認。……。」，另為明確修

習課程版本及法規內容，調整第 4 點及第 8 點文字。 
(四) 為協助各加註專長培育系所預先討論並凝聚共識，師培中心前已於 114 年

9 月 4 日以電子郵件寄送請各培育系所就修正內容提供意見，均回覆無其

他修正建議。 
(五) 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、會議紀錄如附件 6。 
(六) 本案業經 114 年 10 月 29 日 114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國民小學教育學程暨

其它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會議及同年 11 月 4 日師培中心 114 學年第 4 次中

心會議審議通過，提經教務會議通過後，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。 

決議：本案未具時效性，由提案單位向通識中心確認：共同課程及通識

課程得否重複採認學分後，再提送本會議。 
 

四、案由：本校「學則」部分條文修正，提請審議。（提案單位：課務組、註冊組）

- 附件 7-1～7-3 
說明： 
(一) 學則第 16 條修正： 

1. 為提升學生跨領域選課彈性，能有較彈性的學習規劃與修課時程，教務

會議通過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學生得在特定條件下修習時段衝堂的課

程（其中 1 門必須為 X-Class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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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X-Class 課程特性：以講授為主，可能為實體授課，也可能原本即為同步

或非同步遠距課程；提供的非同步資源可支援衝堂選課學生補充學習。 
X-Class 相關統計如下（統計日期：114 年 11 月 27 日）： 

學期 111-2 112-1 112-2 113-1 113-2 114-1 114-2 
開課數 17 35 34 48 36 71 27 

修課人數 29 169 145 235 118 374 - 
修課人次 29 173 154 245 136 413 - 

3. 經過數學期運作，該制度運作順暢，亦獲學生與教師正面回饋，為使該

制度有明確且可持續之法源依據，擬正式納入選課規則並修正學則相關

內容。 
(二) 學則第 17、30、38 條修正案前業經 114 年 5 月 29 日 113 學年度第 4 次教

務會議通過，續送 114 年 9 月 30 日 114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進行

審議，會議決議：「本案未具時效性，請依討論意見由教務會議再做討論後

提案校發會。」（校發會紀錄節錄如附件 7-1）。 
(三) 依 114 年 9 月 30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決議，本次會議續提學則第 17、30 條

修正；學則第 38 條修正內容由學士後醫學系研議中，後續另行提案再議。 
(四) 學則第 65 條之一修正係依教育部 114 年 10 月 14 日臺教授青部字第

1140000053 號函辦理。 
(五) 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7-2，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7-3。 
(六) 本案經教務會議通過後，續送校務發展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告

施行，並報教育部備查。 
決議： 
(一) 學則第 16 條修正如下通過。 

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
方案 1 第十六條 學生不得同時修讀上課

時間衝堂之科目（標示「X-Class」
之課程除外），如有衝堂，須於各

階段選課結束前，調整至所選科

目不衝堂，否則衝堂所修之科目

皆視同未選。 
「X-Class」課程相關規定依本校

「X-Class 作業要點」辦理。 

第十六條 學生不得同時修讀上課

時間衝堂之科目，如有衝堂，須於

各階段選課結束前，調整至所選

科目不衝堂，否則衝堂所修之科

目皆視同未選。 

(二) 學則第 17、65 之一條：無異議通過。 

(三) 學則第 30 條維持 114 年 5 月 29 日 114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



7 
 

條文內容（納入「此類學生若全學期修習科目在九學分(含)以下者亦

適用」）。 

 

伍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 
陸、散會（12 時）。 


